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

第9節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

(自115年6月1日生效)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

9.3.Docetaxel：（87/7/1、

92/11/1、93/8/1、95/8/1、

96/1/1、99/6/1、100/1/1、

101/9/1、108/1/1、113/5/1、

115/6/1）

1.本類藥品(除 Doce 及 Phyxotere 之

外)依藥品許可證登載之適應症範圍

內給付於乳癌、非小細胞肺癌、前

列腺癌、頭頸癌及胃腺癌之病例；

倘併用其他標靶治療、免疫檢查點

抑制劑等藥品時，病人須符合該併

用藥品之藥品給付規定。

(115/6/1）

2.Doce 及 Phyxotere 限給付於下列情

形：(115/6/1）

(1)乳癌：

Ⅰ.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。

Ⅱ.與 anthracycline 合併使用於

腋下淋巴結轉移之早期乳癌之

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。

(99/6/1)

Ⅲ.早期乳癌手術後，經診斷為三

陰性反應且無淋巴轉移的病

人，得作為與

cyclophosphamide 併用

9.3.Docetaxel：（87/7/1、

92/11/1、93/8/1、95/8/1、

96/1/1、99/6/1、100/1/1、

101/9/1、108/1/1、113/5/1）

1.乳癌：

(1)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。

(2)與 anthracycline 合併使用於腋

下淋巴結轉移之早期乳癌之術後

輔助性化學治療。(99/6/1)

(3)早期乳癌手術後，經診斷為三陰

性反應且無淋巴轉移的病人，得

作為與 cyclophosphamide 併用

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

doxorubicin 的化學輔助療

法。(101/9/1）

(2)非小細胞肺癌：局部晚期或轉移

性非小細胞肺癌。

(3)前列腺癌：

Ⅰ.於荷爾蒙治療失敗之轉移性前

列腺癌。

Ⅱ.與 darolutamide 併用於治療高

風險轉移性的去勢敏感性前列

腺癌(mCSPC)，患者需符合

darolutamide 之藥品給付規

定。(113/5/1)

(4)頭頸癌：限局部晚期且無遠端轉

移之頭頸部鱗狀細胞癌且無法手

術切除者，與 cisplatin 及5-

fluorouracil 併用，作為放射治

療前的引導治療，限使用4個療

程。(100/1/1)

(5)胃腺癌：晚期胃腺癌患者，包括

胃食道接合處之腺癌。(108/1/1)

doxorubicin 的化學輔助療法。

(101/9/1）

2.非小細胞肺癌：局部晚期或轉移性

非小細胞肺癌。

3.前列腺癌：

(1)於荷爾蒙治療失敗之轉移性前列

腺癌。

(2)與 darolutamide 併用於治療高風

險轉移性的去勢敏感性前列腺癌

(mCSPC)，患者需符合

darolutamide 之藥品給付規定。

(113/5/1)

4.頭頸癌：限局部晚期且無遠端轉移

之頭頸部鱗狀細胞癌且無法手術切

除者，與 cisplatin 及5-

fluorouracil 併用，作為放射治療

前的引導治療，限使用4個療程。

(100/1/1)

5.胃腺癌：晚期胃腺癌患者，包括胃

食道接合處之腺癌。(108/1/1)

9.5.Paclitaxel 成分劑：（88/8/1、

88/11/1、89/6/1、89/10/1、

91/4/1、91/8/1、93/8/1、94/1/1、

98/8/1、108/11/1、112/12/1、

114/6/1、114/8/1、115/6/1）

9.5.Paclitaxel 成分劑：（88/8/1、

88/11/1、89/6/1、89/10/1、

91/4/1、91/8/1、93/8/1、

94/1/1、98/8/1、108/11/1、

112/12/1、114/6/1、114/8/1

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

9.5.1.Paclitaxel 成分注射劑：

(108/11/1、112/12/1、114/6/1、

114/8/1、115/6/1)

1.本類藥品(除 PHYXOL、GENETAXYL

CREM LESS 及 TAXOL 之外)依藥品許

可證登載之適應症範圍內給付於卵

巢癌、非小細胞肺癌、乳癌及卡波

西氏肉瘤之病例；倘併用其他標靶

治療、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等藥品

時，病人須符合該併用藥品之藥品

給付規定。(115/6/1）

2.PHYXOL、GENETAXYL CREM LESS 及

TAXOL 限給付於下列情形：

(115/6/1）

(1)晚期卵巢癌，作為第一線治療時

需與 cisplatin 併用。(94/1/1)

(2)非小細胞肺癌，作為第一線用藥

時需與 cisplatin 併用。

(94/1/1)

(3)與 pembrolizumab 及 carboplatin

併用於轉移性鱗狀非小細胞肺癌

的第一線治療，患者需符合免疫

檢查點抑制劑之藥品給付規定。

(112/12/1)

(4)已使用合併療法(除非有禁忌症、

至少應包括使用 anthracycline)

9.5.1.Paclitaxel 成分注射劑：

(108/11/1、112/12/1、114/6/1、

114/8/1)

限用於

1.晚期卵巢癌，作為第一線治療時需

與 cisplatin 併用。(94/1/1)

2.非小細胞肺癌，作為第一線用藥時

需與 cisplatin 併用。(94/1/1)

3.與 pembrolizumab 及 carboplatin

併用於轉移性鱗狀非小細胞肺癌的

第一線治療，患者需符合免疫檢查

點抑制劑之藥品給付規定。

(112/12/1)

4.已使用合併療法(除非有禁忌症、至

少應包括使用 anthracycline)失敗

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

失敗的轉移性乳癌患者。

（91/4/1、94/1/1)

(5)腋下淋巴轉移之乳癌且動情素受

體為陰性之患者，paclitaxel 可

作為接續含 doxorubicin 在內之

輔助化學治療。（91/4/1、

94/1/1、98/8/1)

(6)卡波西氏肉瘤第二線用藥。

（88/11/1）

(7)與 pembrolizumab 及 carboplatin

併用於早期三陰性乳癌(第 II 期

至第 IIIb 期，cT1c N1-2 或 T2-

4 N0-2)病人的術前前導性治療用

藥，病人需符合免疫檢查點抑制

劑之藥品給付規定。(114/6/1)

(8)與 atezolizumab 及

bevacizumab(限使用 Alymsys、

Avastin、Abevmy、Vegzelma 或

Mvasi)、carboplatin 併用於轉移

性非鱗狀非小細胞肺癌第一線治

療，患者需符合免疫檢查點抑制

劑之藥品給付規定。(114/6/1、

114/8/1)

的轉移性乳癌患者。（91/4/1、

94/1/1)

5.腋下淋巴轉移之乳癌且動情素受體

為陰性之患者，paclitaxel 可作為

接續含 doxorubicin 在內之輔助化

學治療。（91/4/1、94/1/1、

98/8/1)

6.卡波西氏肉瘤第二線用藥。

（88/11/1）

7.與 pembrolizumab 及 carboplatin

併用於早期三陰性乳癌(第 II 期至

第 IIIb 期，cT1c N1-2 或 T2-4

N0-2)病人的術前前導性治療用藥，

病人需符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之藥

品給付規定。(114/6/1)

8.與 atezolizumab 及 bevacizumab(限

使用 Alymsys、Avastin、Abevmy、

Vegzelma 或 Mvasi)、carboplatin

併用於轉移性非鱗狀非小細胞肺癌

第一線治療，患者需符合免疫檢查

點抑制劑之藥品給付規定。

(114/6/1、114/8/1)

9.4.Gemcitabine（如 Gemzar）：

（92/12/1、93/8/1、94/10/1、

96/5/1、99/10/1、105/2/1、

114/2/1、115/2/1、115/6/1）

9.4.Gemcitabine（如 Gemzar）：

（92/12/1、93/8/1、94/10/1、

96/5/1、99/10/1、105/2/1、

114/2/1、115/2/1）

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

1.本類藥品(除 Gemmis 之外)依藥品許

可證登載之適應症範圍內給付於非小

細胞肺癌、胰臟癌、膀胱癌、乳癌、

卵巢癌及膽道癌之病例；倘併用其他

標靶治療、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等藥品

時，病人須符合該併用藥品之藥品給

付規定。(115/6/1）

2. Gemmis 限給付於下列情形：

(115/6/1）

(1)晚期或無法手術切除之非小細胞

肺癌及胰臟癌病患。

(2)晚期膀胱癌病患。（92/12/1）

(3)Gemcitabine 與 paclitaxel 併

用，可使用於曾經使用過

anthracycline 之局部復發且無法

手術切除或轉移性之乳癌病患。

（94/10/1）

(4)用於曾經使用含鉑類藥物

(platinum-based)治療後復發且

間隔至少6個月之卵巢癌，作為第

二線治療。（96/5/1、99/10/1）

(5)無法手術切除或晚期或復發之膽

道癌(含肝內膽管)病患。

（105/2/1）

(6)與 durvalumab 及 cisplatin 併用

於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未接受

治療或不可手術之膽道癌

限用於

1.晚期或無法手術切除之非小細胞肺

癌及胰臟癌病患。

2.晚期膀胱癌病患。（92/12/1）

3.Gemcitabine 與 paclitaxel 併用，

可使用於曾經使用過 anthracycline

之局部復發且無法手術切除或轉移

性之乳癌病患。（94/10/1）

4.用於曾經使用含鉑類藥物

(platinum-based)治療後復發且間

隔至少6個月之卵巢癌，作為第二線

治療。（96/5/1、99/10/1）

5.無法手術切除或晚期或復發之膽道

癌(含肝內膽管)病患。（105/2/1）

6.與 durvalumab 及 cisplatin 併用於

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未接受治療

或不可手術之膽道癌(biliary

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

(biliary tract cancer)成人病

人(壺腹癌除外)，患者需符合免

疫檢查點抑制劑之藥品給付規

定。（114/2/1)

(7)與 nivolumab 及 cisplatin 併用

於無法切除或轉移性泌尿道上皮

癌成人病人的第一線治療，病人

需符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之藥品

給付規定，且至多6個療程。

（115/2/1)

tract cancer)成人病人(壺腹癌除

外)，患者需符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

之藥品給付規定。（114/2/1)

7.與 nivolumab 及 cisplatin 併用於

無法切除或轉移性泌尿道上皮癌成

人病人的第一線治療，病人需符合

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之藥品給付規

定，且至多6個療程。（115/2/1)

備註: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。


